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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信用的概念最初起源于伦理学，是用于描述获取他人信任和个人的诚信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理论研究者将此名称引入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之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信用进行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信用是指一般商品货币的信贷关系，是一种价值运动，反映了货币和商品的持有者以还本付息为条件，把货币和商品暂时转让给他人使用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广义的信用则是指信用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就社会经济活动组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信用行为的发生以行为主体的良好信用理念与能力为前提，其本质是经济利益主体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有效选择。本文对信用的探讨特指经济学范畴下的广义信用定义。
从信用的功能来看，其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重商主义学派代表经济学家穆勒曾指出“人类的产业活动和所有其他联合活动的效率取决于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信任，遵守契约”。这句话一方面表明了信用对效率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规范经济行为，保证经济社会活动中资源配置服从帕累托效率。（2）降低经济行为的交易费用。从整个交易流程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交易过程前，良好的信用关系可以降低信息收集以及契约设计的成本；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减少监督调查的成本支出；在交易完成后，基于良好信任关系基础上的项目，可以减少违约的发生。（3）扩大市场交易的广度与深度。信用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在交易活动让彼此的安全感增强，可以让经济主体更安心地去追求长期利益，使市场行为趋于长期化，进而促进信任的普遍形成。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就会扩大投资，促进生产，进而推动社会分工与合作，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扩大了社会的经济活动规模。（4）提高宏观经济决策的准确性。政府在应对市场失灵、实施经济调控措施时，需要以市场信息为依据，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守信能够提高市场信号的真实程度，从而提高宏观经济判断准确性与可靠性。
政府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包括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包括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构。狭义的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即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本文所涉及的政府均指狭义的政府，也就是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政府的起源和职责是准确理解政府信用的前提条件。卢梭、洛克等人的著作中都曾阐述认为政府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体现社会的共同理想与愿望，为执行正义而产生的，订立社会契约的双方分别是公民和政府。
对于政府信用概念的探讨，学者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作出过许多分析与阐述，如个人对政府信任度影响的视角，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以及经济形式等视角。综合来看，可以把政府信用定义为：社会公众对一个政府遵守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评价，是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的代理人信用，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信用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国家政府部门要与公众或企业以平等的身份签订契约，并能够做到认真按照合约的规定行动，进而取得公众或企业的信任。（2）国家政府部门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中，能够依照相应的程序和法规，政府行为得到社会的信任。（3）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面前，国家政府部门在政府行为中依然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而得到社会的信任。前两个方面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在法律法规或政策面前的诚意，如果政府失信，就可以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现实操作性比较强。在对政府信用的考察过程中，通常是通过选取一些代理变量综合衡量与考察地方政府信用的好坏，不仅仅是从对经济指标的考察，如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支、产业结构等因素，还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的考察，如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与风险应对能力，对经济契约的遵从程度等。
